驻马店市第十小学

校内设施安全检查制度

为加强我校校园安全管理工作，确保学校财产和师生的人身安全不受损失、损害，使校园安全检查规范化，我校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，以确保校园有情况早发现、早解决。

1.教学楼及其它建筑物，由学校定期进行检查，以确保师生人身安全。每学期初、末各进行一次重点检查，平时做到每月至少检查一次，平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

2.发现校舍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应当停止使用，及时维修或者更换。

3.学校无力解决或者无法排除的重大安全隐患，应当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和其它相关部门。

4.学校在校内护栏、楼梯等易发生危险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或采取防护措施。

5.体育设施由体育组负责定期检查。体育教师在组织学生使用体育器材、设施前，要首先检查器材、设施的牢固程度、安全可靠程度，发现问题立即汇报解决。

6.有关责任人因未及时检查或检查出问题后，未及时解决造成安全事故的追究其责任。

